資訊工程學系九十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名稱、學分數暨畢業學分數一覽表

（一）共同教育必修課程(28學分)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文化經典領域
	2
	2
	4
	

	英文領域
	2
	2
	2
	6
	

	歷史思維領域
	2
	2
	

	民主法治領域
	2
	2
	

	通識課程
	14
	14
	

	勞作服務
	0學分
	第一學年必修

	體育成績
	0學分
	一至三學年必修

	操行成績
	每學期成績及格


（二）基礎必修課程(32學分)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普通物理
	3
	3
	6
	

	普通物理實驗
	1
	1
	2
	

	微積分
	3
	3
	6
	

	計算機程式設計
	3
	3
	

	資訊工程導論
	3
	3
	

	線性代數
	3
	3
	

	機率
	3
	3
	

	微分方程
	3
	3
	

	離散數學
	3
	3
	


（三）核心必修課程(28學分)
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資料結構
	3
	3
	

	電機資訊工程實習
	2
	2
	

	邏輯設計
	3
	3
	

	硬體實驗
	2
	2
	

	組合語言與系統程式
	3
	3
	

	計算機結構
	3
	3
	

	計算方法
	3
	3
	

	作業系統
	3
	3
	

	編譯器設計
	3
	3
	

	系統整合實作一
	1
	1
	

	系統整合實作二
	2
	2
	


（四）廣度與深度要求之限制選修課程(24學分)

由五個課程群組(見附件)中選修，並且畢業時需修足下列條件：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正規語言
	3
	3
	至少3學分

	數值方法
	3
	
	

	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設計
	3
	6
	至少6學分

	微算機系統
	3
	
	

	電子電路學
	3
	
	

	資料庫系統概論
	3
	6
	至少6學分

	計算機網路概論
	3
	
	

	軟體工程
	3
	
	


（五）電機資訊專業選修(12學分)
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其他電機資訊專業選修科目(所有EE、CS、EECS編號科目)
	12
	12
	


	畢業總學分數
	134
	必修學分及必選修學分共124學分，其餘選修課程之選擇請與導師諮商。


五個課程群組

◆選修課程群組一：應用物理
電子學實驗（2學分）

電磁學二（3學分）

電磁學實驗（2學分）

固態物理導論（3學分）

固態電子元件導論（3學分）

固態電子學實驗（2學分）

光電工程概論（3學分）

光電實驗（2學分）

近代物理（3學分）

◆選修課程群組二：系統
訊號與系統（3學分）

通訊系統概論（3學分）

通訊系統實驗（2學分）

控制系統概論（3學分）

控制系統實驗（2學分）

數位訊號處理（3學分）

數位訊號處理實驗（2學分）

電動機械（3學分）

電動機械實驗（2學分）

電力系統（3學分）

◆選修課程群組三：電路與計算機硬體
類比電路分析與設計（3學分）

數位電路分析與設計（3學分）

電路學實驗（2學分）

積體電路設計（3學分）

積體電路設計實驗（2學分）

電腦輔助數位設計概論（3學分）

微算機系統（3學分）

電子電路學（3學分）

◆選修課程群組四：計算機系統
計算機網路概論（3學分）
資料庫系統概論（3學分）

正規語言（3學分）
軟體工程（3學分）
作業系統實驗（2學分）
程式語言（3學分）

◆選修課程群組五：計算機應用
多媒體技術與應用（3學分）
影像處理（3學分）
數值方法（3學分）

人工智慧（3學分）
資訊安全（3學分）
計算機圖學（3學分）
